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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详情

在甲供工程中，采用不同的招标计价方法和工程结算方法，对发包方和施工企业如何进行税务处理影响
很大。与总额结算法相比，差额结算法在控制税务风险方面有显著优势。因此，不管发包方和施工企业
采用哪种招标计价方式，建议双方尽可能采用差额结算法进行工程结算，避免潜在的税务风险。

甲供工程，指工程中全部或部分的设备、材料或动力，由工程发包方即甲方自行采购的建筑工程。笔者
发现，在甲供工程中，采用不同的招标计价方法和工程结算方法，对发包方和施工企业的税务处理影响
较大，需要引起双方的重视。

1、招标计价常见方法

实践中，发包方通常会采用两种不同的计价方式，对甲供工程进行对外招标。

一种方式是发包方将自行采购材料（以下简称甲供材）的金额从工程造价中剥离出来，直接将不含甲供
材金额的招投标价对外进行公开招标或协议招标。例如，一项工程造价1000万元的项目，假设甲供材金
额为200万元，则发包方或业主直接以800万元（1000-200）为招投标价，对外进行招标。这种方式具有特
殊性，一般适用于国家重大建设工程领域。



第二种方式则比较普遍，发包方或甲方以含甲供材金额的招投标价，对外进行公开招标或协议招标。延
续上例，发包方或甲方会直接以1000万元作为招投标价对外招标。

2、总额结算法暗藏风险

通常来说，不同的招标计价方式下，发包方与施工企业在工程结算环节，会选择不同的结算方式和财务
核算处理方式，对企业的税务处理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。

第一种招标计价方式下，发包方和施工企业采用差额结算法结算，即结算价中不含甲供材金额。施工企
业按照不含甲供材金额，向发包方开具发票，将收取的不含甲供材金额的工程款计入收入，发包方和施
工企业都发生税务风险的可能性较低。

第二种招标计价方式下，一些发包方和施工企业选择采用总额结算法进行工程结算，即结算价中含甲供
材金额。对发包方和施工企业来说，这种结算方法有一定税务风险。

对发包方来说，发出甲供材时，通常会通过“预付账款”科目进行会计核算。

在总额结算法中，有一些发包方会自己购买材料，并将甲供材金额计入销售额和结算价中，施工企业需
依据包含甲供材金额的总额，向发包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。当施工企业适用简易计税方法时，发包方
可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应按3%抵扣率进行计算；当施工企业适用一般计税方法时，发包方可以按9%抵
扣率计算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。但是，发包方在自行采购材料时，已从供应商处获得了以增值税一般税
率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，进行了一次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。

换句话说，这种结算方式下，发包方就甲供材成本，抵扣了两次增值税进项税额，进行了两次企业所得
税税前扣除。如果发包方是房地产企业，则其甲供材成本在计算缴纳土地增值税时还进行了两次扣除。
在税务部门的稽查中，发包方很可能会被认为存在重复多计成本，骗取国家税款的嫌疑，不但要转出多
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，补缴相应的企业所得税，还要接受罚款和滞纳金等处罚。

从施工企业的角度来看，发票管理环节易产生税务风险。如果施工企业选择一般计税方法，却无法获取
甲供材成本的相应增值税专用发票，只能获得领用甲供材的领料清单，其进项税额抵扣就可能出现问题
。



此外，还有个问题值得关注。根据《企业所得税法》规定，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、合理的
支出，是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的。但实务中，不少施工企业因只有领料清单，而无法合规管
理甲供材成本发票，未能将该部分成本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。

3、建议采用差额结算法

一些发包方为了规避上述风险，会选择在施工企业领用材料时，进行销售处理，按其采购材料价格，向
施工企业进行销售。

笔者认为，如果采用差额结算法，可以有效避免发包方和施工企业的税务风险。

发包方将甲供材发给施工企业时，财务上可不通过“预付账款”科目进行核算。根据发包方的不同类型
，相应进行会计处理。如果发包方是房地产企业，可通过“开发成本—材料费用”科目核算；如果发包
方是非房地产企业，则通过“在建工程”科目核算。发包方如果是PPP模式中的SPV公司（特殊目的公司
），还需要根据不同项目类型，通过不同科目核算。

政府付费项目，或使用者付费加政府可行性缺口补助项目，需要通过“长期应收款—某PPP项目成本”
科目核算，使用者付费项目则需通过“无形资产—特许经营收费权”科目核算。施工企业在领用甲供材
时，一律不作账务处理。

发包方与施工方在进行工程款项结算时，甲供材金额不计入施工企业的销售额和结算价，施工企业以不
含甲供材金额的结算价，向发包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。这样，就避免了发包方多抵扣税款，施工方多
缴纳税款的情况发生，发包方也不会存在被怀疑多扣成本的税务风险。

因此，笔者认为，不管发包方和施工企业采用哪种招标计价方式，建议双方尽可能采用差额结算法进行
工程结算，避免不必要的税务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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